关于做好2023年度二级学院

教学工作考评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相关部门：

根据《湖南信息学院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办法(试行)》（湘信院通〔2023〕196号）要求，决定于2023年12月中旬开展本年度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为确保考评工作顺利实施，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对象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国际商学院、艺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评价方式
（一）部门评价：由相关部门提交相关材料及数据。
1.由教务处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2.2.1 教师教学竞赛获奖；

(2)2.2.2 教研教改课题立项；

(3)2.4.1 高职称教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

(4)3.1.3 教学工程项目；

(5)3.2.2 课程建设项目；

(6)3.2.4 选修课开设情况；

(7)3.3.1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8)3.3.2 实验开出率；

(9)4.1.1 人才培养方案执行；

(10)4.1.2 调停课；

(11)4.1.3 教学事故；

(12)4.2.3 学生考试违规；

(13)4.2.4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结果；

(14)5.1.1 学生学科竞赛获奖；

(15)5.2.1 英语等级考试通过率；

(16)5.2.2 计算机等级考试通过率；

(17)5.4.2 考研录取率；

(18)6.1.1 教学成果奖。

2.由人事处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2.3.2 博士占比。

3.由科技处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5.3.2 学生公开发表作品。

4.由教学质量管理处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4.1.4 学生到课率。

5.由招生就业处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5.4.1初次就业率。

6.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6.2.2 教师的国际化培养培训；

(2)6.2.3 学生境外学习情况；

(3)6.2.4 学生参加雅思、托福、GRE、ACCA、GMAT等考试情况。

7.由继续教育学院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5.2.3 普通话测试通过率；

(2)5.3.1 职业资格(技能)证。

8.由创新创业学院提供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5.1.2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2)5.3.3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二）专项评价：纪检监察室、教务处、人事处、教学质量管理处、国际交流与和合作处组织对相关指标进行专项检查并予以评价。

1.纪检监察室负责组织评价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2.1.1 师德师风成效。

2.教务处负责组织评价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1.1.1教学工作计划；

(2)1.1.2教学工作总结；

(3)2.4.2学业导师工作；

(4)3.1.1专业设置及年度建设情况；

(5)3.1.2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6)3.2.1课程教学大纲；

(7)3.2.3 教材选用情况；

(8)3.3.3 毕业论文(设计)管理；

(9)4.1.5教学档案管理；

(10)4.2.5教研教改会议。

3.人事处负责组织评价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2.3.1 培养培训工作。

4.教学质量管理处负责组织评价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4.2.1教学会议与巡查；

(2)4.2.2院系领导听课。
5.国际交流与和合作处负责组织评价的主要观测点材料：

(1)6.2.1 国际合作办学。

三、结果确认

（一）成绩汇总。由教学质量管理处将部门评价、专项评价2项成绩汇总，提交学校教学工作考评领导小组。
（二）召开教学工作考评领导小组会议。对部门评价、专项评价各指标的评价结果进行审核，确认各被评二级学院的年度教学工作考评最终得分。

四、结论审批

将教学工作考评领导小组审核确认的二级学院年度教学工作考评结果，经校务工作会议审议，报董事会批准，由学校发文公布。
五、工作要求

（一）深入理解评价指标体系内涵。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应组织学习《湖南信息学院二级学院教学工作考评办法(试行)》（湘信院通〔2023〕196号），理解指标体系内涵。

（二）扎实做好材料准备。请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年度教学考评工作，制定专人分类整理教学档案，及时报送有关材料（相关指标统计表电子稿另发），严禁弄虚作假。

材料报送地点：教学质量管理处，求实楼1312室。
                               教学质量管理处   
                           2023年12月11日


